附件

陆生野生动物领域违法行为罚款裁量基准表

使用说明:
一、适用《专用裁量基准表》或者《通用裁量基准表》时，需关注“备注栏”关于“情节严重”等标准的说明。
二、用词释义
1.涉案“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参照《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2年4月9日起施行）有关规定，根据下列方法确定：
（1）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根据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制定的评估标准和方法核算；
（2）对于其他的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另行制定评估标准和方法的，按照该标准和方法计算；没有另行制定的，根据销赃数额认定；无销赃数额、销赃数额难以查证或者根据销赃数额认定明显偏低的，根据市场价格认定；
（3）在判断是否涉嫌犯罪时，对于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贵动物及其制品和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价值，根据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制定的评估标准和方法核算；对于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上海市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其他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根据销赃数额认定；无销赃数额、销赃数额难以查证或者根据销赃数额认定明显偏低的，根据市场价格认定；
（4）“猎获物价值”等同于“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
2.“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一般是指从违法行为首次发生之日（含本日）至陆生野生动物执法部门发现违法行为之日（含本日）。期间违法行为有间歇、断续状态的，不扣除违法行为中断的时间。
若罚则规定对逾期不改正的，处以罚款，则违法行为持续时间是指从违法行为首次发生之日（含本日）至违法行为完成改正（此后再未发生）之日（含本日）；陆生野生动物执法部门检查时，违法行为尚未改正的，以陆生野生动物执法部门检查之日（含本日）作为计算持续时间的截止日；期间违法行为有间歇、断续状态的，不扣除违法行为中断的时间。
3.“违法次数”是指自本次违法行为发生之日（含本日）起向前追溯两年内，当事人所有陆生野生动物领域违法行为次数之和。其中，本次发现的违法行为计为1次；历史违法行为以陆生野生动物执法部门的决定书中载明的违法行为计算（两个及以上违法行为列入同一份决定书的，按照实际违法行为数量计算；轻微违法行为被不予行政处罚的，也计入次数），时间以决定书盖章日期为准。
4.“违法所得”按照包含经营成本在内的所有违法所得收入计算数额。
5.“人工繁育”是指在固定场所、通过人为措施维持或促进野生动物生存繁衍的活动。“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包括人工控制条件下繁殖出生的子代个体及其人工控制条件下出生的亲本。
6.“野生动物经营单位”是指已经合法取得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经营利用许可、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许可、完成人工繁育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备案和人工繁育上海市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备案的单位。
7.“依法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义务”包括：
（1）陆生野生动物执法部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当事人已依法履行全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义务或者当事人正在依法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义务且确保修复和赔偿义务可履行到位的；劳役代偿等替代性修复生态环境损害的（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缴纳履约保证金、修复效果评估报告等作为认定依据）；
（2）通过行政执法、诉讼以及其他途径，或者赔偿义务人采用生态修复、恢复原状、认购碳汇等履责方式，已经实现生态环境损害修复的；
（3）陆生野生动物资源受损害程度显著轻微、损害数额小于3000元或者损害行为并未造成明显影响，当事人积极采取补救措施，并履行收容救护、赔偿损失、栖息地修复等义务的。
8.“国家级自然保护地”是指由国家批准设立的自然保护地，包括国家公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自然公园。
9.“不可逆性损伤”是指陆生野生动物因违法行为导致残疾、丧失生存能力等永久性影响，无法通过自然恢复或医学手段完全恢复原有功能或结构。
[bookmark: _GoBack]10.本规定中“以上”“以下”“以内”，包括本数；“不满”“不足”不包括本数。


一、专用裁量基准表
（一）违法行为：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
	序号
	裁量因素
	阶  次
	百分比分值

	裁量起点
	有猎获物且猎获物价值五千以上的
	没有猎获物或者猎获物价值不足五千元的

	
	二倍
	一万元

	1
	野生动物及
其制品价值
	不满5000元
	-
	0

	
	
	5000元以上不满10000元
	0
	-

	
	
	10000元以上不满40000元
	5%
	-

	
	
	40000元以上
	10%
	-

	2
	猎捕区域
	一般区域
	0
	0

	
	
	其他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上海市野生动物栖息地、迁徙洄游通道
	5%
	5%

	
	
	自然保护地、禁猎区
	10%
	10%

	3
	猎捕手段
	一般手段
	0
	0

	
	
	使用枪支、弓弩、高危险性弹弓、猎笼、刀具、扎枪等工具或者使用诱捕、笼捕或利用鹰、隼、犬等方法猎捕
	5%
	5%

	
	
	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猎捕
	10%
	10%

	4
	猎捕许可
	已取得特许猎捕证按照规定猎捕
	0
	0

	
	
	已取得特许猎捕证不按照规定猎捕
	2%
	2%

	
	
	未取得特许猎捕证
	5%
	5%

	5
	违法行为
持续时间
	不足3个月
	0
	0

	
	
	3个月以上，不足6个月
	5%
	5%

	
	
	6个月以上
	10%
	10%

	6
	违法次数
（2年内，
含本次）
	1次
	0
	0

	
	
	2次
	5%
	5%

	
	
	3次以上
	10%
	10%

	7
	其他违法行为情节
	从轻
	存在3种以上从轻处罚情形
	-50%
	-50%

	
	
	
	存在2种从轻处罚情形
	-35%
	-35%

	
	
	
	存在1种从轻处罚情形
	-20%
	-20%

	
	
	一般
	无从轻、从重处罚情形
	0
	0

	
	
	从重
	存在1种从重处罚情形
	20%
	20%

	
	
	
	存在2种从重处罚情形
	30%
	35%

	
	
	
	存在3种以上从重处罚情形
	40%
	50%

	8
	当事人主观
过错程度
	过失
	0
	0

	
	
	故意
	5%
	5%


备注：
[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13]1.本表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违反本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海警机构和有关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按照职责分工没收猎获物、猎捕工具和违法所得，吊销特许猎捕证，并处猎获物价值二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没有猎获物或者猎获物价值不足五千元的，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在自然保护地、禁猎（渔）区、禁猎（渔）期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二）未取得特许猎捕证、未按照特许猎捕证规定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三）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的违法行为，以及第五十条第一款“违反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以食用为目的猎捕、交易、运输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的，依照本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从重处罚”中的违法行为。
2.本表的裁量计算方法如下：
（1）罚则将罚款设定为数值式的，计算公式为罚款金额=法定最低罚款数额+（法定最高罚款数额-法定最低罚款数额）×案件总分值。
（2）罚则将罚款设定为倍率式的，计算公式为罚款金额=[法定最低罚款倍数+（法定最高罚款倍数-法定最低罚款倍数）×案件总分值]×基准数值。
3.本违法行为裁量时，有违法所得的应当同时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二）违法行为：非法猎捕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或者上海市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
	序号
	裁量因素
	阶  次
	百分比分值

	裁量起点
	有猎获物且猎获物价值二千元以上的
	没有猎获物或者猎获物价值不足二千元的

	
	一倍
	二千元

	1
	野生动物及
其制品价值
	不满2000元
	-
	0

	
	
	2000元以上不满4000元
	0
	-

	
	
	4000元以上不满8000元
	5%
	-

	
	
	8000元以上
	10%
	-

	2
	猎捕区域
	一般区域
	0
	0

	
	
	其他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上海市野生动物栖息地、迁徙洄游通道
	5%
	5%

	
	
	自然保护地、禁猎区
	10%
	10%

	3
	猎捕手段
	一般手段
	0
	0

	
	
	使用枪支、弓弩、高危险性弹弓、猎笼、刀具、扎枪等工具或者使用诱捕、笼捕或利用鹰、隼、犬等方法猎捕
	5%
	5%

	
	
	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猎捕
	10%
	10%

	4
	猎捕许可
	已取得狩猎证按照规定猎捕
	0
	0

	
	
	已取得狩猎证不按照规定猎捕
	2%
	2%

	
	
	未取得狩猎证
	5%
	5%

	5
	违法行为
持续时间
	不足3个月
	0
	0

	
	
	3个月以上，不足6个月
	5%
	5%

	
	
	6个月以上
	10%
	10%

	6
	违法次数
（2年内，
含本次）
	1次
	0
	0

	
	
	2次
	5%
	5%

	
	
	3次以上
	10%
	10%

	7
	其他违法行为情节
	从轻
	存在3种以上从轻处罚情形
	-50%
	-50%

	
	
	
	存在2种从轻处罚情形
	-35%
	-35%

	
	
	
	存在1种从轻处罚情形
	-20%
	-20%

	
	
	一般
	无从轻、从重处罚情形
	0
	0

	
	
	从重
	存在1种从重处罚情形
	20%
	20%

	
	
	
	存在2种从重处罚情形
	30%
	35%

	
	
	
	存在3种以上从重处罚情形
	40%
	50%

	8
	当事人主观
过错程度
	过失
	0
	0

	
	
	故意
	5%
	5%


备注：
1.本表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违反本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和有关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按照职责分工没收猎获物、猎捕工具和违法所得，吊销狩猎证，并处猎获物价值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没有猎获物或者猎获物价值不足二千元的，并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在自然保护地、禁猎（渔）区、禁猎（渔）期猎捕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或者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二）未取得狩猎证、未按照狩猎证规定猎捕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或者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三）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猎捕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或者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的违法行为，以及第五十条第一款“违反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以食用为目的猎捕、交易、运输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的，依照本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从重处罚”中的违法行为。
2.本表的裁量计算方法如下：
（1）罚则将罚款设定为数值式的，计算公式为罚款金额=法定最低罚款数额+（法定最高罚款数额-法定最低罚款数额）×案件总分值。
（2）罚则将罚款设定为倍率式的，计算公式为罚款金额=[法定最低罚款倍数+（法定最高罚款倍数-法定最低罚款倍数）×案件总分值]×基准数值。
3.本违法行为裁量时，有违法所得的应当同时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三）违法行为：在自然保护地、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猎捕其他陆生野生动物，破坏生态。
	序号
	裁量因素
	阶  次
	百分比分值

	裁量起点
	有猎获物且猎获物价值一千元以上的。
	没有猎获物或者猎获物价值不足一千元的。

	
	一倍
	一千元

	1
	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
	不满1000元
	-
	0

	
	
	1000元以上不满2000元
	0
	-

	
	
	2000元以上不满3000元
	5%
	-

	
	
	3000元以上
	10%
	-

	2
	是否在自然保护地、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猎捕
	否
	0
	0

	
	
	是
	20%
	20%

	3
	违法行为
持续时间
	不足3个月
	0
	0

	
	
	3个月以上，不足6个月
	5%
	5%

	
	
	6个月以上
	10%
	10%

	4
	违法次数
（2年内，
含本次）
	1次
	0
	0

	
	
	2次
	5%
	5%

	
	
	3次以上
	10%
	10%

	5
	其他违法行为情节
	从轻
	存在3种以上从轻处罚情形
	-50%
	-50%

	
	
	
	存在2种从轻处罚情形
	-35%
	-35%

	
	
	
	存在1种从轻处罚情形
	-20%
	-20%

	
	
	一般
	无从轻、从重处罚情形
	0
	0

	
	
	从重
	存在1种从重处罚情形
	20%
	20%

	
	
	
	存在2种从重处罚情形
	30%
	35%

	
	
	
	存在3种以上从重处罚情形
	40%
	50%

	6
	当事人主观
过错程度
	过失
	0
	0

	
	
	故意
	10%
	10%


备注：
1.本表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违反本法第二十条、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在自然保护地、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猎捕其他陆生野生动物，破坏生态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和有关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按照职责分工没收猎获物、猎捕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猎获物价值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没有猎获物或者猎获物价值不足一千元的，并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的违法行为。
2.本表的裁量计算方法如下：
（1）罚则将罚款设定为数值式的，计算公式为罚款金额=法定最低罚款数额+（法定最高罚款数额-法定最低罚款数额）×案件总分值。
（2）罚则将罚款设定为倍率式的，计算公式为罚款金额=[法定最低罚款倍数+（法定最高罚款倍数-法定最低罚款倍数）×案件总分值]×基准数值。
3.在自然保护地、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猎捕陆生野生动物，难以鉴定具体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物种级别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处罚。
4.本违法行为裁量时，有违法所得的应当同时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四）违法行为：以食用为目的猎捕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其他陆生野生动物。
	序号
	裁量因素
	阶  次
	百分比分值

	裁量起点
	同时满足以下情形的：
1.情节严重的；
2.有猎获物且猎获物价值二千元以上的。
	同时满足以下情形的：
1.情节严重的；
2.没有猎获物或者猎获物价值不足二千元的。

	
	一倍
	二千元

	1
	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
	不满2000元
	-
	0

	
	
	2000元以上不满3000元
	0
	-

	
	
	3000元以上不满5000元
	5%
	-

	
	
	5000元以上
	10%
	-

	2
	猎捕区域
	一般区域
	0
	0

	
	
	其他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上海市野生动物栖息地、迁徙洄游通道
	5%
	5%

	
	
	自然保护地、禁猎区
	10%
	10%

	3
	猎捕手段
	一般手段
	0
	0

	
	
	使用枪支、弓弩、高危险性弹弓、猎笼、刀具、扎枪等工具或者使用诱捕、笼捕或利用鹰、隼、犬等方法猎捕
	5%
	5%

	
	
	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猎捕
	10%
	10%

	4
	违法行为
持续时间
	不足3个月
	0
	0

	
	
	3个月以上，不足6个月
	5%
	5%

	
	
	6个月以上
	10%
	10%

	5
	违法次数
（2年内，
含本次）
	1次
	0
	0

	
	
	2次
	5%
	5%

	
	
	3次以上
	10%
	10%

	6
	其他违法行为情节
	从轻
	存在3种以上从轻处罚情形
	-50%
	-50%

	
	
	
	存在2种从轻处罚情形
	-35%
	-35%

	
	
	
	存在1种从轻处罚情形
	-20%
	-20%

	
	
	一般
	无从轻、从重处罚情形
	0
	0

	
	
	从重
	存在1种从重处罚情形
	20%
	20%

	
	
	
	存在2种从重处罚情形
	30%
	35%

	
	
	
	存在3种以上从重处罚情形
	40%
	50%

	7
	当事人主观
过错程度
	过失
	0
	0

	
	
	故意
	10%
	10%


备注：
1.本表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违反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以食用为目的猎捕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其他陆生野生动物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和有关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按照职责分工没收猎获物、猎捕工具和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并处猎获物价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猎获物或者猎获物价值不足二千元的，并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的违法行为。
2.本表的裁量计算方法如下：
（1）罚则将罚款设定为数值式的，计算公式为罚款金额=法定最低罚款数额+（法定最高罚款数额-法定最低罚款数额）×案件总分值。
（2）罚则将罚款设定为倍率式的，计算公式为罚款金额=[法定最低罚款倍数+（法定最高罚款倍数-法定最低罚款倍数）×案件总分值]×基准数值。
3.以食用为目的非法猎捕陆生野生动物，难以鉴定具体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物种级别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五十条第二款处罚。
4.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本表中违法行为“情节严重”：
（1）在自然保护地、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猎捕其他陆生野生动物的；
（2）查获其他陆生野生动物死亡达100只（条）或制品达10公斤以上的。
5.本违法行为裁量时，有违法所得的应当同时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五）违法行为：以食用为目的交易、运输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其他陆生野生动物。
	序号
	裁量因素
	阶  次
	百分比分值

	裁量起点
	情节严重的

	
	一倍

	1
	野生动物价值
	不满3000元
	0

	
	
	3000元以上不满5000元
	5%

	
	
	5000元以上
	10%

	2
	是否具有野生动物
合法来源证明
	是
	0

	
	
	否
	10%

	3
	是否为野生动物
经营单位
	否
	0

	
	
	是
	10%

	4
	违法行为
持续时间
	不足3个月
	0

	
	
	3个月以上，不足6个月
	5%

	
	
	6个月以上
	10%

	5
	违法次数
（2年内，含本次）
	1次
	0

	
	
	2次
	5%

	
	
	3次以上
	10%

	6
	其他违法行为情节
	从轻
	存在3种以上从轻处罚情形
	-50%

	
	
	
	存在2种从轻处罚情形
	-35%

	
	
	
	存在1种从轻处罚情形
	-20%

	
	
	一般
	无从轻、从重处罚情形
	0

	
	
	从重
	存在1种从重处罚情形
	20%

	
	
	
	存在2种从重处罚情形
	30%

	
	
	
	存在3种以上从重处罚情形
	40%

	7
	当事人主观
过错程度
	过失
	0

	
	
	故意
	10%


备注：
1.本表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五十条第三款“违反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以食用为目的交易、运输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其他陆生野生动物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没收野生动物；情节严重的，并处野生动物价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的违法行为。
2.本表的裁量计算方法如下：
罚款金额=[法定最低罚款倍数+（法定最高罚款倍数-法定最低罚款倍数）×案件总分值]×基准数值。
3.以食用为目的非法交易、运输陆生野生动物，难以鉴定具体的野生动物物种级别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五十条第三款处罚。
4.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本表中违法行为“情节严重”：
（1）当事人明知陆生野生动物来源为非法在自然保护地、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猎捕的；
（2）查获没有合法来源证明的其他陆生野生动物达100只（条）或10公斤以上的。
（六）违法行为：未取得人工繁育许可证，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依照法律规定调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野生动物。
	序号
	裁量因素
	阶  次
	百分比分值

	裁量起点
	一倍

	1
	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
	不满10000元
	0

	
	
	10000元以上不满20000元
	5%

	
	
	20000元以上不满40000元
	10%

	
	
	40000元以上不满80000元
	15%

	
	
	80000元以上
	20%

	2
	是否为人工繁育的
野生动物
	是
	0

	
	
	否
	10%

	3
	是否具有野生动物
合法来源证明
	是
	0

	
	
	否
	10%

	4
	是否为野生动物
经营单位
	否
	0

	
	
	是
	10%

	5
	违法次数
（2年内，含本次）
	1次
	0

	
	
	2次
	5%

	
	
	3次以上
	10%

	6
	其他违法行为情节
	从轻
	存在3种以上从轻处罚情形
	-50%

	
	
	
	存在2种从轻处罚情形
	-35%

	
	
	
	存在1种从轻处罚情形
	-20%

	
	
	一般
	无从轻、从重处罚情形
	0

	
	
	从重
	存在1种从重处罚情形
	20%

	
	
	
	存在2种从重处罚情形
	30%

	
	
	
	存在3种以上从重处罚情形
	40%


备注：
1.本表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违反本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未取得人工繁育许可证，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依照本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调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野生动物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中的违法行为。
2.本表的裁量计算方法如下：
罚款金额=[法定最低罚款倍数+（法定最高罚款倍数-法定最低罚款倍数）×案件总分值]×基准数值。



（七）违法行为：未经批准、未取得或者未按照规定使用专用标识，或者未持有、未附有人工繁育许可证、批准文件的副本或者专用标识出售、购买、利用、运输、携带、寄递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或者依照法律规定调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bookmark: _Hlk190070947]序号
	裁量因素
	阶  次
	百分比分值

	裁量起点
	二倍

	1
	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
	不满10000元
	0

	
	
	10000元以上不满40000元
	5%

	
	
	40000元以上
	10%

	2
	是否为人工繁育的
野生动物
	是
	0

	
	
	否
	10%

	3
	是否具有野生动物
合法来源证明
	是
	0

	
	
	否
	10%

	4
	是否为野生动物
经营单位
	否
	0

	
	
	是
	10%

	5
	违法行为
持续时间
	不足3个月
	0

	
	
	3个月以上，不足6个月
	5%

	
	
	6个月以上
	10%

	6
	违法次数
（2年内，含本次）
	1次
	0

	
	
	2次
	5%

	
	
	3次以上
	10%

	7
	其他违法行为情节
	从轻
	存在3种以上从轻处罚情形
	-50%

	
	
	
	存在2种从轻处罚情形
	-35%

	
	
	
	存在1种从轻处罚情形
	-20%

	
	
	一般
	无从轻、从重处罚情形
	0

	
	
	从重
	存在1种从重处罚情形
	20%

	
	
	
	存在2种从重处罚情形
	30%

	
	
	
	存在3种以上从重处罚情形
	40%


备注：
1.本表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违反本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未经批准、未取得或者未按照规定使用专用标识，或者未持有、未附有人工繁育许可证、批准文件的副本或者专用标识出售、购买、利用、运输、携带、寄递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或者依照本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调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和违法所得，责令关闭违法经营场所，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二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人工繁育许可证、撤销批准文件、收回专用标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的违法行为，以及第五十条第一款“违反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以食用为目的猎捕、交易、运输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的，依照本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从重处罚”中的违法行为。
2.本表的裁量计算方法如下：
罚款金额=[法定最低罚款倍数+（法定最高罚款倍数-法定最低罚款倍数）×案件总分值]×基准数值。
3. 本违法行为裁量时，有违法所得的应当同时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八）违法行为：未持有合法来源证明或者专用标识出售、利用、运输、携带、寄递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上海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依照本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调出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序号
	裁量因素
	阶  次
	百分比分值

	裁量起点
	一倍

	1
	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
	不满4000元
	0

	
	
	4000元以上不满8000元
	5%

	
	
	8000元以上
	10%

	2
	是否为人工繁育的
野生动物
	是
	0

	
	
	否
	10%

	3
	是否具有野生动物
合法来源证明
	是
	0

	
	
	否
	10%

	4
	是否为野生动物
经营单位
	否
	0

	
	
	是
	10%

	5
	违法行为
持续时间
	不足3个月
	0

	
	
	3个月以上，不足6个月
	5%

	
	
	6个月以上
	10%

	6
	违法次数
（2年内，含本次）
	1次
	0

	
	
	2次
	5%

	
	
	3次以上
	10%

	7
	其他违法行为情节
	从轻
	存在3种以上从轻处罚情形
	-50%

	
	
	
	存在2种从轻处罚情形
	-35%

	
	
	
	存在1种从轻处罚情形
	-20%

	
	
	一般
	无从轻、从重处罚情形
	0

	
	
	从重
	存在1种从重处罚情形
	20%

	
	
	
	存在2种从重处罚情形
	30%

	
	
	
	存在3种以上从重处罚情形
	40%


备注：
本表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违反本法第二十八条第三款、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未持有合法来源证明或者专用标识出售、利用、运输、携带、寄递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依照本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调出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没收野生动物，并处野生动物价值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的违法行为，以及第五十条第一款“违反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以食用为目的猎捕、交易、运输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的，依照本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从重处罚”中的违法行为。
2.本表的裁量计算方法如下：
罚款金额=[法定最低罚款倍数+（法定最高罚款倍数-法定最低罚款倍数）×案件总分值]×基准数值。

（九）违法行为：食用或者为食用非法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及上海市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以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序号
	裁量因素
	阶  次
	百分比分值

	裁量起点
	食用或者为食用非法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及上海市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同时满足以下情形的：
1.情节严重的；
2.食用或者为食用非法购买其他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二倍
	一倍

	1
	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
	不满4000元
	0
	0

	
	
	4000元以上不满8000元
	5%
	5%

	
	
	8000元以上
	10%
	10%

	2
	是否为人工繁育的
野生动物
	是
	0
	0

	
	
	否
	10%
	10%

	3
	是否具有野生动物
合法来源证明
	是
	0
	0

	
	
	否
	10%
	10%

	4
	是否为野生动物
经营单位
	否
	0
	0

	
	
	是
	10%
	10%

	5
	违法行为
持续时间
	不足3个月
	0
	0

	
	
	3个月以上，不足6个月
	5%
	5%

	
	
	6个月以上
	10%
	10%

	6
	违法次数
（2年内，含本次）
	1次
	0
	0

	
	
	2次
	5%
	5%

	
	
	3次以上
	10%
	10%

	7
	其他违法行为情节
	从轻
	存在3种以上从轻处罚情形
	-50%
	-50%

	
	
	
	存在2种从轻处罚情形
	-35%
	-35%

	
	
	
	存在1种从轻处罚情形
	-20%
	-20%

	
	
	一般
	无从轻、从重处罚情形
	0
	0

	
	
	从重
	存在1种从重处罚情形
	20%
	20%

	
	
	
	存在2种从重处罚情形
	30%
	30%

	
	
	
	存在3种以上从重处罚情形
	40%
	40%


备注：
1.本表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违反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四款规定，食用或者为食用非法购买本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二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食用或者为食用非法购买其他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给予批评教育，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情节严重的，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的违法行为。
2.本表的裁量计算方法如下：
罚款金额=[法定最低罚款倍数+（法定最高罚款倍数-法定最低罚款倍数）×案件总分值]×基准数值。
3.食用或者为食用非法购买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难以鉴定具体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物种级别的，按照食用或者为食用非法购买其他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行为处罚。
4.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本表中违法行为“情节严重”：
（1）当事人明知陆生野生动物来源为非法在自然保护地、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猎捕的；
（2）查获没有合法来源证明的其他陆生野生动物达100只（条）或10公斤以上的。



（十）违法行为：生产、经营使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及上海市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以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
	序号
	裁量因素
	阶  次
	百分比分值

	裁量起点
	生产、经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及上海市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
	同时满足以下情形的：
1.情节严重的；
2.生产、经营其他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

	
	十五倍
	一倍

	1
	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
	不满4000元
	0
	0

	
	
	4000元以上不满8000元
	5%
	5%

	
	
	8000元以上
	10%
	10%

	2
	是否为人工繁育的
野生动物
	是
	0
	0

	
	
	否
	10%
	10%

	3
	是否具有野生动物
合法来源证明
	是
	0
	0

	
	
	否
	10%
	10%

	4
	是否为野生动物
经营单位
	否
	0
	0

	
	
	是
	10%
	10%

	5
	违法行为
持续时间
	不足3个月
	0
	0

	
	
	3个月以上，不足6个月
	5%
	5%

	
	
	6个月以上
	10%
	10%

	6
	违法次数
（2年内，含本次）
	1次
	0
	0

	
	
	2次
	5%
	5%

	
	
	3次以上
	10%
	10%

	7
	其他违法行为情节
	从轻
	存在3种以上从轻处罚情形
	-50%
	-50%

	
	
	
	存在2种从轻处罚情形
	-35%
	-35%

	
	
	
	存在1种从轻处罚情形
	-20%
	-20%

	
	
	一般
	无从轻、从重处罚情形
	0
	0

	
	
	从重
	存在1种从重处罚情形
	20%
	20%

	
	
	
	存在2种从重处罚情形
	30%
	30%

	
	
	
	存在3种以上从重处罚情形
	40%
	40%


备注：
1.本表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违反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生产、经营使用本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和违法所得，责令关闭违法经营场所，并处违法所得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生产、经营使用其他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的，给予批评教育，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和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的违法行为。
2.本表的裁量计算方法如下：
罚款金额=[法定最低罚款倍数+（法定最高罚款倍数-法定最低罚款倍数）×案件总分值]×基准数值。
3.生产、经营使用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难以鉴定具体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物种级别的，按照生产、经营使用其他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行为处罚。
4.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本表中违法行为“情节严重”：
（1）当事人明知食品材料是没有合法来源证明的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
（2）查获没有合法来源证明的其他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达100只（条）或10公斤以上的。
5.本违法行为裁量时，有违法所得的应当同时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二、通用裁量基准表
	序号
	裁量因素
	阶  次
	百分比分值

	裁量起点
	X

	1
	对我国野外自然分布的野生动物、栖息地、栖息地设施设备以及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场所禁设区域的损害、影响程度或者其他危害后果
	小
	0

	
	
	中
	10%

	
	
	大
	25%

	
	
	重大及以上
	40%

	2
	是否为野生动物
经营单位
	否
	0

	
	
	是
	10%

	3
	违法次数
（2年内，含本次）
	1次
	0

	
	
	2次
	5%

	
	
	3次以上
	10%

	4
	其他违法行为情节
	从轻
	存在3种以上从轻处罚情形
	-50%

	
	
	
	存在2种从轻处罚情形
	-35%

	
	
	
	存在1种从轻处罚情形
	-20%

	
	
	一般
	无从轻、从重处罚情形
	0

	
	
	从重
	存在1种从重处罚情形
	20%

	
	
	
	存在2种从重处罚情形
	30%

	
	
	
	存在3种以上从重处罚情形
	40%


备注：
1.本表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第五十条第三款、第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三十九条以及《上海市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等陆生野生动物保护行政处罚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
2.本表裁量起点的确定方法如下：
（1）裁量起点X为法定最低罚款数额或倍数；
（2）若罚则未规定法定最低罚款数额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简易程序最高罚款数额，作为法定最低罚款数额；
（3）若罚则未规定法定最低罚款倍数的，法定最低罚款倍数以0计算。
3.本表的裁量计算方法如下：
（1）罚则将罚款设定为数值式的，计算公式为罚款金额=法定最低罚款数额+（法定最高罚款数额-法定最低罚款数额）×案件总分值。
（2）罚则将罚款设定为倍率式的，计算公式为罚款金额=[法定最低罚款倍数+（法定最高罚款倍数-法定最低罚款倍数）×案件总分值]×基准数值。
4.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损害程度可以依据受损害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生态环境损害评估结果进行确定。
5.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五十七条处罚时，能够查明违法所得的，按照违法所得的倍数罚款；适用本表裁量时，有违法所得的应当同时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6.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上海市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1）违法行为发生地涉及国家级自然保护地范围的；
（2）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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